
114.12.31修訂  

慈濟大學關懷互助基金 急難救助申請單 
 

◎適用對象：關懷互助基金會員 

◎補助事項：依慈濟大學關懷互助基金管理辦法第五條辦理 
會員因遭逢重大意外事故或重大傷病，經會員或會員所屬單位主管提出申請（得附申請單及相關證明），經

關懷互助基金管理委員會依情節審議通過後得予救助，但金額以 50,000 元為限，且同一事件以家庭為單位，

申請以一次為限。 

 

【個資蒐集處理利用告知聲明】 

慈濟大學為進行關懷互助基金核發作業之目的，須蒐集您的姓名、身分證字號及其他個人資

料，蒐集內容僅作為業務相關之處理及利用，不另作他途。蒐集目的之存續期間或因執行業

務所需保存期間內，得合理處理、利用您的個人資料，屆期後銷毀。 

□ 本人已清楚瞭解並同意貴校蒐集、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。 

 

※此申請單與證明文件一同擲回中央校區事務組潘杰秀同仁。 

單位： 姓名： 聯絡分機： 

身分證字號： 申請日期： 申請人簽章： 

 

請說明急難事項並附上相關證明，若欄位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增列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會議決議 

經   年  月  日    學年度第   屆第  次會議 

□不通過。 

□通過，補助金額：                    補助單號：  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總幹事： 

 


